

三明辖区通航水域恶劣天气等条件下
船舶禁限航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规范三明市辖区通航水域恶劣天气等条件下船舶禁限航行为，预防水上交通事故发生，保障水上交通安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在三明市辖区通航水域航行、停泊、作业的船舶，适用本制度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三条 各县级交通运输局负责各自辖区水域船舶禁限航管理工作，其所属海事管理机构、交通综合执法机构具体负责本辖区船舶禁限航的监督管理。
第二章 禁限航制度
第四条 能见度不良时，辖区在航船舶应按制度发出声响信号，加强与周围船舶联系，采取备车、备锚、控制航速、加强瞭望等安全措施，必要时选择安全水域停泊。出现下列情形时，各县级海事管理机构（部门）应督促相关船舶应当禁止航行。
(一)客船:对岸岸线看不清或出发港能见度小于1000米时，禁止航行，开启锚泊灯。
(二)渡船:对岸岸线看不清或出发港能见度小于500米时，禁止航行，开启锚泊灯。
(三)其他船舶：能见度小于500米时，禁止航行，开启锚泊灯。
第五条 船舶应按照船舶检验证书载明的抗风等级要求航行，并根据风力变化情况采取相应的抗风措施，必要时应就近选择安全水域停泊。
船舶检验证书未载明抗风等级的，出现下列情形时，相关船舶应当禁止航行:
(一)气象部门预报或出发靠泊点实际蒲氏风力达到6级以上时，内河客船、渡船禁止航行，并船舶锚固。
(二)气象部门预报船舶途径水域蒲氏风力达到6级以上时，内河客船应及早采取避风措施。
(三)气象部门预报或实际蒲氏风力达到5级及以上时，内河渡船、乡镇船舶禁止航行，并船舶锚固。
船舶通过桥区等有风力限制制度的水域时，遵从其制度。
第六条 船舶应遵守各县级海事管理机构（部门）的禁限航要求，根据水文条件变化情况，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或停航措施。
第七条 相关船舶应当禁止下列航行行为：
（一）客渡船夜航，但市（县）政府核定渡运时段的，遵从其规定。
（二）船舶进出港、靠离泊及锚泊作业外的停车淌航。
（三）载运有毒有害散装危险化学品船舶及单壳油船夜航。
（四）内河单壳化学品船（采用2G舱型的3型化学品船除外）和单壳油船进入沙溪、金溪、尤溪流域航行。
（五）挂桨机船舶拖带航行。
第八条 遇水上水下活动、地质灾害、水上交通事故等情形，海事管理机构实施交通管制时，船舶应遵从其禁限航制度。第三章 安全保障与监督管理
第九条 船舶所有人、经营人、管理人应按本制度建立健全相应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及时主动收集和传递水文、气象、地质灾害、航行通(警)告、水库汛期调度运行等安全信息，落实本制度所列禁限航措施及要求，并依法承担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第十条 船舶航行中突遇本制度第四至六条所列情形，应果断采取相应安全措施，立即向当地海事管理机构报告，并及时向附近船舶进行通报。
第十一条 船舶因禁限航需要停泊时、应选择合适的安全水域，留足安全值班人员，正常开启助航设施设备，按制度显示信号。
第十二条 各县级海事管理机构应根据辖区水文、气象、水利、地质灾害等部门发布的信息，按职责发布安全预警和安全提示，必要时采取禁限航等交通管制措施，并予公告。
第四章 附则
第十三条 船舶通过定制线、通航条件受限水域等另有制度的水域时，应遵守其制度。
第十四条 军事船舶、正在执行公务的船舶、参加应急救助的船舶以及经海事管理机构批准的船舶，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，可以不受本制度限制。
第十五条 违反本制度的，由交通综合执法机构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行政处罚规定》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罚。
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发文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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